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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案核列。 

(二)蘇拉及天秤風災：該府於本年 9 月 10 日函報復建工程經費需求 1 億 4,700 萬 4 千元，刻

正交行政院工程會審議，未來將依審議結果，予以適時協助。 

（三十四）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建議國慶典禮移師高雄左營海軍基地舉

行一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1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170） 

趙委員建議國慶典禮移師高雄左營海軍基地舉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辦理國慶日各項慶祝活動，歷年均由相關機關、學校、團體組成中華民國各界慶祝國慶籌備

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籌備會），籌備會主任委員循例由立法院長擔任，由內政部負責秘書處作

業，另設有大會處（由教育部編成），負責規劃國慶大會各項慶祝活動之籌劃作業。因國慶

日為全國性紀念日，為表達普天同慶之全國熱鬧慶祝氛圍，每年大會表演活動，多配合當年

度主題進行規劃與評選，並兼顧區域平衡；若表演活動涉及國軍部隊人員或裝備展現，多由

國防部統籌規劃。經查往年國防展演或每年樂儀隊演出，多綜合陸、海、空三軍進行演出，

尚無獨漏海軍之情形。 

二、本（101）年 9 月 10 日籌備會召開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，會中常務委員單位高雄縣議會建議國

慶大會於民國 102 年移師臺中市辦理、103 年移師高雄市辦理，案經主任委員裁示： 

「…因配合中樞慶祝典禮之故，國慶大會仍宜在臺北市舉辦。至於國慶晚會、焰火施放等活

動，近幾年來多輪流於其他直轄市、縣市辦理，以兼顧南北平衡，特別是尚未舉辦過之縣市

，會儘量列為優先選擇，讓當地民眾能近距離感受國慶歡樂氣氛」。 

（三十五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大學教授涉嫌用假發票詐領公款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1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175） 

陳委員就大學教授涉嫌用假發票詐領公款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在審計、會計等相關法令規範下，行政院國科會已檢討修訂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

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及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」，並自本

（101）年 8 月 1 日起公告實施，在現有授權範圍內，放寬不同補助項目間之流用授權，由受

補助機構依其內部分層負責機制及程序辦理。此次修訂重點如下： 

(一)該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項目包括「業務費」、「研究設備費」、「國外差旅費」及「管

理費」等 4 項，本次對於「業務費」、「研究設備費」與「國外差旅費」3 個項目間流用

之比率，由現行各項流入 20%、流出 30%放寬至流入、流出皆 50%，超過此比率始須事

先報該會核准。 


